
附件2
估价机构诚信承诺书
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评估执业行为，维护房地产估行业 形象，保护公平竞争，建立一个健康、诚信的评估市场体系， 本公司及估价人员对所从事的房地产估价业务活动特承诺如
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,遵 守房地产估价行业执业自律公约，恪守职业操守，正当开展
房地产评估业务。
二、 评估行为坚持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诚信”的原则， 合法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，并如实反映市场情况，不为迎合  估价当事方的意愿而恶意太高(抬高)或压低房地产评估价
值，不做任何欺诈、隐瞒事实的估价行为。
三、 不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房地产估价业务，不
贬损或诋毁其他估价机构和执业人员，维护行业整体利益。
四、我公司严格按照建住房〔2006〕294号《通知》之规 定，加强规范异地执业工作，完成估价业务后，及时向当地
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留存房地产估价报告备查。
五、 我公司承诺不在当地设立类似分支机构性质的“办
事处”、“联络点(站)”等机构。
对于以上承诺，本公司自觉遵守，如有违反相关法律法
规及行业公约等规定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承 诺 机 构 ( 盖 章 ) :
法定代表人(签名):         承诺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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